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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神明會」的社會學分析（1/2）（NSC91-2412-H-002-006） 

執行進度報告書 

台大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 端 

2003 年 5 月 31 日 

 

我們在過去研究臺灣固有的習慣法（也就是日本人所謂的「舊慣」）其中的

「祭祀公業」三年之久後，我們繼續針對與祭祀公業有密切相關的「神明會」進

行研究，一方面擴大我們對臺灣「舊慣」的研究，二方面也綜合計劃執行人過去

的研究成果，在法律（現行法與習慣法）、宗教（神明及神明的相關儀式）、人（組

織）與土地等幾個面向，來進一步做臺灣「神明會」的研究。 

 

立基在計劃執行人的專長，亦即法律社會學與宗教社會學的基礎之上，我們

繼續對台灣漢人民間社會固有的習慣的進行研究。在過去的祭祀公業研究裡，我

們發現這涉及漢人非常重要的宗教習慣，亦即漢人社會的祖先崇拜，非常具有宗

教意涵，而在我們過去對祭祀公業的研究裡，我們發現在漢人唐山過台灣、在臺

灣落地生根的時候，不只會重視對祖先的崇拜，而且希望民間宗教的各個主要神

明，也能夠協助先民在臺灣安居樂業，建立起自己安和樂利的家園。因此，血緣、

地緣團體，建立起祭祀公業的同時，也同時建立類似「神明會」的組織。而這種

組織也是大家共同集資創立起來，如果他們擁有土地的話，就會被看成是一種類

似祭祀公業共同擁有土地與資產的狀況（現行民法稱之為「公同共有」），所以，

在研究祭祀公業的基礎之上，我們進一步來探討「神明會」在法律、宗教、人的

組織與土地等方面的問題，我們研究的問題意識，基本上就是綜合法律社會學與

宗教社會學這兩個專長領域。 

 



在日據時期裡，對「神明會」的法律定位，把「神明會」看成崇拜特定神明

的宗教團體，裡面包括財團與社團兩種，日據初期還承認它有法人資格，到了日

據後期，因為皇民化運動，對宗教團體特別忌憚，不在承認「神明會」有法人資

格。這種打壓「神明會」的作法，在臺灣光復後，似乎某種程度被繼承下來，對

於這些日據時代成立的「神明會」，並不當然承然它為法人（換句話說，對於宗

教組織也有一定的戒心），尤其是光復之後，《中華民國民法》在臺灣施行後，如

果不是按照民法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登記者，不得成立「神明會」。因此，臺

灣現存的「神明會」組織，除了在光復前依日本民法，光復後依我國民法，改組

為社團或法人者，都被看成非法人團體。但因為日本人長期壓抑「神明會」的結

果，很多「神明會」的成員，也有組織祭祀公業，在日本人承認祭祀公業為習慣

法人的情形下，所以很多「神明會」為了逃避日本人的鎮壓，紛紛改名為祭祀公

業，如「祭祀公業福德正神」、「祭祀公業天上聖母」、「祭祀公業大墓公」、「祭祀

公觀音田」、「祭祀公業三觀大帝」、「祭祀公業保生大帝」、「祭祀公業忠武王」、「祭

祀公業觀聖帝君」、「祭祀公業城隍爺」，在這種情形下，政府遷臺以來，對於臺

灣「神明會」無論已清理或未清理，很多地方轉而適用祭祀公業的法律，尤其是

兩者在土地資產上，都被國民政府看成是「公同共有」的性質，所以我們會特別

覺得研究完祭祀公業來研究「神明會」，特別有其實際意義。 

 

因此，在法律上我們的研究特別要離清祭祀公業、「神明會」、寺廟以及未來

〈宗教團體法〉通過後要成立的宗教法人，這幾個不同的主體之間，其相互的關

係：「神明會」的組織是宗教團體，祭祀公業則是祭祀團體；其組織成員，「神明

會」的成員是會員或信徒，祭祀公業的成員則是派下員；兩者在繼承方式有明顯

差異，「神明會」為長子繼承，而且並不完全排斥女子繼承的權益，而祭祀公業

則為男系繼承，排除女性的繼承權；在權利主體上，「神明會」的權利主體是神

明，而祭祀公業的主體就是祭祀公業，兩者有一定的差異。 

 



我們過去十個月執行本計畫的研究，完成了下列的研究工作，並且會在未來

的兩個月與第二年裡，繼續拓展我們的研究成果： 

 

一、 協助政府立法：光復以來，國民政府都用從德國與瑞士抄來的日耳

曼習慣法概念「公同共有」，來概括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的法律

性格，因此，這兩個傳統的漢人習慣法組織，就像難兄難弟一樣，

被擺在一起來看待。又因為長期年代久遠，這兩個組織的成員，祭

祀公業為派下員，「神明會」為會員，對於這種被政府定位為「公

同共有」的財產，總是覺得格格不入，又因為財產的爭執，產生法

律糾紛層出不窮，所以在幾年前內政部地政單位草擬的〈地籍清理

條例〉就把祭祀公業與「神明會」列在同一類，訂出日落條款，希

望限期加以清理，然後有關「神明會」的土地清理，因為它與祭祀

公業相近，都屬於「公同共有」的性質，所以準用祭祀公業土地清

理的相關規定。後來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因為蘇煥智立委等人的

異議，特別將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的部份，抽出來單獨立法，我

們也在研究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的過程中，參與協助祭祀公業與

「神明會」相關法律的立法工作。幾次開會後，在民國 90 年制定

出所謂的〈祭祀公業神明會管理條例〉的草案，在這個草案裡，「神

明會」也準用祭祀公業的相關規定，預備聯合起來進行立法。但是

在 90 年 7 月內政部民政司的草案裡，已把「神明會」拿掉，僅在

55 條規定「神明會」之申報及土地清理準用本條例。後來在內政

部法規會的討論裡，又傾向於將祭祀公業與「神明會」分開立法，

在祭祀公業管理條例方面，92 年元月內政部通過送到行政院祕書

處的草案裡，全名就叫《祭祀公業管理條例》，已經跟「神明會」

沒有直接關係，內文也沒有「神明會」準用的規定。正如我們過去

的研究，對政府施政的法律政策，提供必要的協助一樣，在內政部



民政司的請求之下，計劃執行人也在今年四月 16 日撰寫了有關該

條例的草案的意見，提供行政院參考。為了避免未來「神明會」的

法律政策不明，計劃執行人將會協助內政部繼續制定管理「神明會」

的相關法令，但因為祭祀公業有上萬件，而「神明會」可能只有百

千件的情形下，有關單位是否會為「神明會」單獨立法不無疑問。

這是我們整個研究過程，第一個重要的成果：不斷協助政府對祭祀

公業與「神明會」等臺灣舊慣，制定與時俱進、合乎時宜的法令。 

 

二、 研究「公同共有」的法律制度：為了說明從德國與瑞士民法抄來的

「公同共有」的法律概念，是否適合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的臺灣

舊慣，計劃執行人特別花了不少功夫，去回溯日耳曼人的「公同共

有」的法律制度，在 2002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發表了一篇論文，論

文題目為：〈漢民族的，還是日耳曼族的法律？-「公同共有」的社

會學分析〉，大綱分為前言、「公同共有」在日耳曼族的歷史背景與

由來、漢民族對「公同共有」法律制度的繼受、「公同共有」的法

律意義、「公同共有」的各國比較、繼受來的國家法與固有的民間

習慣：「公同共有」與臺灣漢人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的比較、結

語。全文共約兩三萬字，除了回溯日耳曼人產生「公同共有」法律

概念的歷史外，然後討論漢民族繼受法律的經過，將德國、瑞士與

我國法律做一比較，我們把研究焦點集中在公同共有與祭祀公業跟

「神明會」的異同，我們的研究發現，將日耳曼人的法律套在祭祀

公業與「神明會」之上，是有重重的問題的。我國在清末明初接受

這個法律以後，一直把這種日耳曼人重視前現代的、前資本主義的

農業法人團體的「公同共有」的特質，跟我們漢人社會固有的家產、

祖產、祀田、公業、「神明會」等同看特，不管是北洋政府或後來

的國民政府，一直認為「公同共有」是可以用在祠堂土地、宗族土



地、祭祀公業土地、「神明會」土地與祖先共業土地等土地資產之

上。這種套用的作法，是我們在論文裡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我們

發現有下列若干的問題：如國家法令會對民間的習慣，因為關係到

是否承認它為法人，其政策就會實際改變這些民間習慣的法律定

位，祭祀公業與「神明會」被國民政府看成是「公同共有」，全然

喪失了法人的性格，變成只是一種共同擁有其些財產財產的狀態，

有關「人」的法律定位，會被有關「物」的法律定位所取代；此外，

就算是被認定「公同共有」關係，日耳曼是以「人」為基礎的公同

共有，而公業則是以「房」為基礎的「公同共有」，只有在第二世

的時候，房與人是重疊的；同樣的，以人為單位的「公同共有」，

跟以「神明會」長子繼承為基礎的「公同共有」，其法律意義也有

一定的差異，有必要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這會產生所謂房份與丁

份的問題，日耳曼人的公同共有比較接近丁份，而祭祀公業比較接

近房份，兩者有明顯的差異，在「神明會」長子繼承方面，長子繼

承後拿回自己的家庭內，如何進一步細分「神明會」是否有所謂推

定均分的情形，值得我們進一步來探討。我們在那一篇論文的結論

裡指出，民事法律是一國風俗習慣的成文化，我們在繼受其它國家

的民事法律時，應該考量國情的不同，儘量兼顧原有的民間習慣，

我們對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的研究，就是希望國家不會過度武斷，

貿然抄來法律，不但增加民間困擾，而且破壞既有的民間習慣所建

構出來的法律規範體系。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希望在 2003 年的

臺灣社會學年會裡，繼續撰寫有關「公同共有」的法律社會學分析

的文章，題目是：＜固有法與繼受法－大理院「共有」判例的社會

學分析＞。這一次將針對民國初年的最高法院，當時稱為大理院，

所形成的有關公同共有的法律判例，做全盤的研究，這些約上百則

的法律判例，至今在臺灣依然有效，有些已經納入現行民法的規定



裡，有些則對現行民法有一定的補充作用，在民國初年到民國二十

年左右，〈中華民國民法〉通過之前，因為大清民律草案沒有通過，

北洋政府又沒有單獨制定民法，所以這些大理院的判例，其實具有

相當實質的國家法律規範的作用，我們透過這個一百則左右的判例

的分析研究裡，我們可以理解當年日耳曼的法律規範如何被詮釋接

受，然後放在中國人的土地之上，套用在中國人的祭田、祖產、公

產、神明會等共有的東西之上，就會有很多在歐陸法律文化與中國

法律文化之間，出出入入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進一步探

討「公同共有」法律概念，在現行中華民國法律制度裡所可能產生

的問題，探討它與「神明會」的法律性質是否真正相符的問題。 

 

三、 「神明會」的田野研究與實地訪談：正像前面所說明的，對於「神

明會」的組織，政府遷台以來，並沒有給予適當的重視，甚至沒有

很明確的「神明會」的政策。我們竭盡所能從內政部民政司所獲得

的「神明會」名單，所謂已清理的「神明會」，民政司只給我們台

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新竹縣、苗栗

縣、台南市、嘉義縣、澎湖縣等的已清理資料，總共只有 181 個已

清理的「神明會」，這些當然相當有限，未清理的「神明會」的資

料，在地政單位手裡，有一些則隱藏在已清理與未清理祭祀公業的

名單內，要對相關問題做清楚的探討的話，必須要考量「神明會」、

祭祀公業與寺廟等之間的犬牙交錯的關係。為了克服有關「神明會」

資料的欠缺問題，我們在過去十個月的研究裡，主要的研究對象是

台北地區的「神明會」的研究，尤其是台北市萬華地區的「神明會」。

「神明會」的組織除了跟祭祀公業關係密切之外，也跟社會經濟組

織，所謂「行郊」關係相當密切，以萬華艋舺為例，道光咸豐年間

艋舺市況趨於頂盛，最早在艋舺地局開拓的人為泉州的晉安、惠



安、南安，所謂三邑人，亦通稱所謂的頂郊人，其中最有勢力的是

黃、吳、林三姓，他們都以龍山寺為中心，創立北郊、泉郊，使貨

品能夠通暢其流，這些行郊組織接近我們現在所謂的同業公會，他

們參與了龍山寺的興建與實際運作，因此，也共同成立了龍山寺相

關的「神明會」。這些「神明會」目前跟龍山寺密切相關的，共有

十一個，包括如下的組織：地緣性組織：晉水天上聖母會、螺陽公

會、武榮媽祖會；商業性組織：北郊金萬利、金晉興、金得利、西

義堂、龍山商場；血緣性組織：張德寶號（亦是祭祀公業），以及

龍山寺觀音會、唸佛會等。觀音會及唸佛會為龍山寺的附屬團體，

組織規龍山寺管理，沒有血緣、地緣或同業的限制，為龍山寺一般

信眾的組織，人數每年都有增減，其他的九個「神明會」，其管理

組織都獨立於龍山寺之外，各有各的組織跟財產，祭拜的神明除觀

音外，還有自己的神明，晉水天上聖母會、螺陽公會、武榮媽祖會、

北郊金萬利的會員為世襲制，不能中途加入，所有「神明會」淵緣

最深的為四大柱：晉水天上聖母會、螺陽公會、武榮媽祖會和金晉

興會，前三大柱是地緣團體，後一大柱是商業團體，螺陽就是惠安，

武榮就是南安，晉水就是晉安，這三大柱就是三邑人，至於金晉興

則是金紙的同業公會。後來擴大為十一大柱，主要參加的是龍山寺

的中元普渡，有趣的是當民國 52 年龍山寺成立財團法人的時候，

這十一個「神明會」陸陸續續都加入成為龍山寺的團體會員，只有

武榮媽祖會始終沒有真正參加。根據我們實際的訪談，這些「神明

會」的近況如下：晉水天上聖母會現任的主任委員，是老松國小的

體育組長，也曾經創社「古風古蹟研究學會」，對傳統民俗活動相

當投入，家族也是經營紙業，同樣是金晉興會的會員，後來各自忙

錄而結束金紙的經營，這個「神明會」在貴陽街有一個土地，租給

一個洗車廠，每年中元普渡與農曆三月媽祖生，是最大的祀拜儀



式，普渡當天還會穿上印有晉水天上聖母的背心，聚餐同樂。螺陽

公會會長江先生，公務員退休，有成立管理委員會，共十二人，目

前該會有土地一筆，收入有限。「神明會」的會員原來是 144 人，

繼承的方式是長子繼承，長子過世則由長子的大兒子繼承，如果兒

子想放棄，也可以給女兒繼承，一年在媽祖生開一次會議，他認為

「神明會」有存在的必要，也曾經想改組為財團法人，但一直沒有

成功。北郊金萬利受訪的是擔任會計 57 年的林先生，原來都是做

大陸商船的貿易生意，1890 年淡水河淤淺後，這一行就沒落了，

其會員有 18 家，一家傳一人，不一定要長子繼承，女子也可以，

三七五減租對他們影響很大，被徵收的地被換成債券，被會員平均

分光，現在剩下的財產有限，大家就比較不爭財產，他們一年只有

中元普渡一項活動。武榮媽祖管理人黃先生，目前會員只剩 60 人，

這個過去相當顯赫，台北地區很多廟宇（包括龍山寺）的土地都是

他們捐贈的，目前幾乎十分沒落，很多土地幾乎都被賣掉了，大家

把錢分了，剩下幾筆有建房子的土地出租給別人，以收取租金供祭

拜之用，他們有類似管理員委員會的組織，稱為幹部會，管理人一

任四年，幹部則是二年。西義堂的受訪者為蘇先生，在萬華經營小

吃 50 年，「神明會」的會員都是龍山商場的小吃攤，目前只剩下

15、16 個會員，因為這是一個小吃攤的同業公會所組成的，所以

沒有土地，也不用繳交會費，只要參加龍山寺普渡錢、開會決定等

事的開銷費用，會員平均祭拜費用時再繳錢，管理員是會員戶選

的，他認為只是做龍山寺與西義堂的聯絡人而以，他認為這樣的「神

明會」對他們的生意有一定的保證。田野訪談除了龍山寺外，還有

萬華的青山宮，裡面有三個「神明會」，金進興、金進抑、協福堂，

這三個會都是祭拜靈安尊王，後稱三兄弟，金進抑的是大哥，金進

興是老二，協福堂是老三。金進抑現任會長林先生，也是青山宮管



理委員會主委，現在的慣例為青山宮的主委就是金進抑的會長，三

個「神明會」的會員可能重覆。金進興的會長是戶選，現任的蔡先

生已做了三十年，協福堂會現在由阿宗伯來接任，也做了三十多

年，三個會的會員都差不多五六十人，在青山宮的祝壽大典後，三

個「神明會」各自分三天祭拜，將自己會的靈安尊王神像請回青山

宮，下午三點祭拜，晚上六點在青山宮「吃會」，阿宗伯自己家開

餐廳，所以就在自己的餐廳裡吃會比較方便，「神明會」主要的開

銷是一年一次的祭拜活動，除了吃會之外，還有一些零星的開銷，

活動也相對有限。除此之外，桃園地區一個公號萬善祀、公號大墓

公的「神明會」，很成功的在一位相當幹練的洪代書的協助之下，

第五代的管理人江先生，很成功地向桃園縣政府辦理清理成功，公

號萬善祀和公號大墓公是二個不同主體，但是會員和管理員都是相

同的，已經擔任管理員十四年的江先生，因為本身學的就是會計，

所以可以把「神明會」的帳目開支報表整理的很清楚，對內也沒有

什麼糾紛，這個「神明會」的歷史跟板橋林本源家族有些關係，其

先祖是林本源的長工，幫林家到處收租的時候，在各地發現很多荒

廢的屍骨，同治四年，1865 年，有 81 個人，每一個人出一塊農園，

然後慢慢累積，就在大溪跟中壢買地，中壢登記為萬善寺，大溪登

記為大墓公，他們的繼承權是由長子，或推定一個人來代表，只要

他們內部協調，女子也可以列為「神明會」會員，這個「神明會」

設有管理委員會，委員九人，一年開會大致六次以內，這個「神明

會」的佃農已經耕種了二代，與「神明會」關係密切，將來他分到

三分之一土地時，約值 1、2 億台幣，佃農也會跟「神明會」一起

吃會拜拜，江先生認為將來土地處理完後，財產分配妥當，可以將

「神明會」改為財團法人。 

 



四、 誰主誰從－「神明會」與寺廟的關係： 另外一個值得一談的是台

北大同區的金同順「神明會」，這個「神明會」也是跟茶郊有關，

他們比較特別的是，會員是用選舉的方式，不一定一代傳一代，會

員都不同姓，是日據時代幾個比較出名的家族組成的。金同順其實

有三個「神明會」：金同順（大安區）、天上聖母（淡水）、保生大

帝（中山區）。天上聖母的廟是媽祖宮，保生大帝的廟是保安宮，

金同順是媽祖宮。以前是金同順然後有管理人派去各個廟，像是總

會和分會，但現在已經不是如此，所以分成三個主體，也可以說金

同順是總公司，而現在分成個別的非法人團體，因為有獨立的財

產，所以就把他們分為獨立的主體，但是會員都一樣。由金同順的

案例，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而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那就是「神

明會」與寺廟之間犬牙交錯的關係。往往廟地是屬於「神明會」的，

廟的興建剛開始也是「神明會」出資的私廟，但因為「神明會」的

成員，大部份只會做生意，寺廟本身交由廟公來管理，逐步接受社

會大眾的捐獻，其它社會大眾也來祭拜，漸漸地由私廟轉為公廟，

獨立「神明會」之外，而廟公成為廟的實際管理人，但土地又是「神

明會」的，土地稅也是「神明會」繳納的，香火錢則是廟公在收，

如果又有黑道介入的話，想要把廟收回來相當困難。據他們說明，

在歷史上這個「神明會」曾經管理過很多寺廟，有十二個管理員輪

流管理寺廟，歷史上霞海城隍廟、保安宮和媽祖宮都是他們所有，

但是保安宮已是財團法人，而媽祖宮與城隍廟的土地都是他們的，

但目前卻沒有實際介入，因為環境太複雜了。類似這種由私廟變成

公廟的情形，「神明會」與廟公、「神明會」與寺廟管理委員會犬牙

交錯的關係，我們在板橋等地也有看到類似的例子，這是我們在第

二年繼續要做的研究裡，會繼續討論的課題：究竟「神明會」轉成

公廟的整合過程裡，具有怎麼樣的類型與模式？期間容易產生什麼



樣的糾紛？而這些糾紛又如何在法律上加以解決？這都是我們需

要實際進一步加以研究的。 

 

五、 對於借殼上市、身披祭祀公業之名的「神明會」進一步加以研究：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們在現有掌握的祭祀公業的資料裡，整理出

全省具有祭祀公業之名的「神明會」，接近百家，未來希望透過田

野訪談與問卷的方式，追蹤這些兼具雙重身份的「神明會」，探討

他們實際碰到的問題，如祭祀公業為男系繼承，「神明會」為長子

繼承，祭祀公業權利主體為公業，「神明會」權利主體為神明，凡

此種種都需要進一步加以探討。舉例來說：土城有名的「祭祀公業

大墓公」，我們將進一步用個案研究法來加以處理，其組織成員前

清時代留下的板橋、中和、土城等所謂十三莊的傳統，現有的會員

都是這三個地區現任或卸任的地方首長，如板橋市長、中和市長、

土城市長以及這些地區的里長，其名下擁有相當多的土地，這樣的

組織型態，如果沒有加以公益化，可能會迼成非常多的糾紛。所以

我們必須要把它跟祭祀公業的組織作某種程度的對比，然後將「神

明會」的組織作進一步分類，以探討它們未來與寺廟法人、宗教法

人或祭祀公業法治化後的法人在組織上的差異。這種案例透過個案

研究法，再以問卷法來加以輔助，相信會獲得很多很有意思的研究

成果。 

 

六、 我們未來的田野研究對象的規劃：除了前面所談到的我們第一年比

較偏重在北部的研究，我們第二年則希望也可以在南部縣市，如高

雄、台南做一定的深入訪談，因為從我們在祭祀公業的研究結果顯

示，南北是有一定程度的差異，以土地的問題來看，南部涉及了三

七五減租的問題，就比北部來得嚴重，在研究對象上，會考慮按照



目前現有的地址，先做 181 份的問卷普查，然後再挑定固定的研究

對象，做深入的訪談（參見附錄的訪談問卷）。我們要進一步強調

的是，我們主要研究的對象，是在民政單位登記有案的狹義的「神

明會」，任何寺廟都有的廣義的「神明會」，如北港朝天宮就有幾十

個相關的「神明會」，這並不是我們主要研究的對象，我們會把它

列為相互比較的對象，以呈現出跟狹義「神明會」的異同。 

 

    七、 「神明會」與行業神的關係：如前所述，台灣「神明會」的設立，是

與同業公會般的「行郊」關係密切的。而以漢人的宗教習慣來看，各

行各業皆有自己專業的神明，號稱「行神」，如木匠拜魯班、商人拜

財神與關公等等。未來一年將進一步看看這些「神明會」與行業神所

可能具有的相關性。 

 

八、 「神明會」法律地位的探討：目前「神明會」被抽離「地籍清理條例」

之後，勢必無法可依，因此，就像我們在研究祭祀公業的過程一樣，

我們某種程度，也希望透過此一實地訪談的研究，協助政府訂定「神

明會」的相關法令，我們一定程度也由「研究者」的角色，轉變到兼

具「協助立法者」的角色，我們的研究領域也由分析性的、描述性的

社會學研究，轉到兼具應用的社會學研究。透過我們的實地研究，對

於「神明會」的法律（定位不明、政策紊亂）、土地（荒廢而無法處

理）以及人的組織（會員爭權奪利）的情形，相信會提出一定的改善

建議來。 

 

 

 



附錄：神明會管理人（會長、主委）訪談問卷 

 

● 基本資料                                       日期：     

地點：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民國 _____年，現年_______歲。 

3. 籍貫：□福佬   □客家   □外省   □原住民   □其他 

4. 出生地：________ 縣(市)  _____________ 鄉鎮市 

5. 神明會所在地：______________ 縣(市)  ______________鄉鎮市 

6. 15 歲以前最久的居住地：__________ 縣(市)  ________鄉鎮市 

7. 教育程度 

□私墊 □大學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研究所以上    □其他 

8. 目前職業種類: 

    □公   □軍   □教   □工    □農    □商    □自由業  

    □退休  □其他    □自雇者    □受雇於私人事業 

(如勾選退休者請接答下面問題 ) 

9. 退休前的職業種類 

□公    □軍    □教    □工  □農     □商    □自由業 



□其他__________    □自雇者  □受雇於私人事業 

10. 職業生涯的變動： 

 

11. 管理人的職業背景對於處理神明會問題的影響： 

 

12. 職業之外的其他社會、社團經驗： 

 

13. 個人對於神明會的信念： 

□ 習慣法人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公同共有  □分別共有 

□其他______________ 

 

14. 個人對於現行法律規定的看法： 

 

15．處理神明會問題時，最常的互動對象: 

□會中長輩   □前任管理人   □土地代書 □律師  

□其他____________ 

 

● 管理人的對內關係 

16. 會中會員多寡(會份問題)： 



 

17. 成為管理人的機緣? 

 

18. 處理神明會的經歷：(如：擔任過幾屆管理人？) 

 

19. 與神明會其他成員的關係 

(1) 管理委員會的互動 

  

(2) 是否有助理？  助理名稱________________ 

 

   (3)與各會員的關係 

 

   (4)與前任管理人的關係 

 

20. 管理神明會過程中，值得重視的事件或改革 

 

21. 管理人的經營能力與信念、操守 

 

22. 神明會內部糾紛解決的策略 



 

23. 神明會「未來動向」的共識問題 (與其他會員是否有共同看法) 

 

24. 存廢問題： 

您認為在二十一世紀中，神明會有無繼續存在之必要 

□ 非常有其必要     □有      □可有可無      □無存在之必

要 

 

25. 現代功能問題: 

□聯絡會員情感  □祭拜神明 

□團結社區，互相幫助 □除會員之外，也促進社會公益的發展 

□其他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神明會末來發展的問題 

26. 土地： 

□分割 □出租 □出售 □合建 □維持原狀 

□ 一部份出售，一部份維持原狀 □其他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7. 財產分配問題: 

□應該全部加以分配 □大部份分配，小部分保留祭拜之用 



□小部分分配，大部分保留祭拜之用 □不應分配，應全部保留祭拜

之用 

 

如果要分配神明會財產，應該如何分配： 

□會員均分  □按股分   □一部份均分，一部份按股分 

□依內部協調結果    □其他 

 

28. 「財產」在神明會中的意義問題： 

 

29. 神明會組織問題： 

(1)是否想改組為財團法人? 

 

(3)是否有「代表制」(或類似的制度)? 

 

(4)派系結構情形? 

 

(5)其他非正式的制度性運作? 

 

 



(6)會員的行使權利的意見形成過程? 

 

● 對外關係 

30. 管理人與基層村里長的關係： 

 

31. 管理人與地方派系的關係： 

 

32. 管理人與鄉鎮市公所、地政事務所、稅務單位的關係： 

 

33. 管理人與法定代理人的關係： 

（1） 律師 

（2） 代書 

（3） 其他 

 

34. 管理人對於上述關係的主觀評價： 

（1） 官方行政人員 

（2） 民間法定代理人 

 

35. 對上述關係的客觀評價： 



 

36. 對管理人的整體評價： 

 

37. 初訪日期： 

  再訪日期： 

      第____次訪問 

訪問者： 

    被訪問者： 

    訪問地點： 

    消息來源： 

    交通方式： 

    收集到的資料： 

    我們提供的資料與服務： 

    訪談記錄：（1）有無錄音： 

             （2）對方合作態度： 

             （3）有無合作可能： 

    檔案分類與編號： 

 


